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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投资组合名称：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5-03-27 

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2.1 基本收益率信息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3,335,949.58 

本期利润(元) -3,145,208.23 

份额净值(元) 0.055 

份额累计净值(元) 0.055 

3 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3.1 期末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281,008.25 38.39 

 
其中：股票 1,281,008.25 38.39 

2 固定收益投资 - - 

3 基金 1,304,248.01 39.09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751,585.68 22.52 

7 其他资产 107.64 0.00 

8 资产合计 3,336,949.58 100.00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期末持有期货合约 0 手。 

3.2 期末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净资产比

例(%) 

400100 工新 3 5,124,033.00 1,281,008.25 38.40 



 

3 

3.3 期末资产投资前五名固收品种（按市值）明细  

无。 

3.4 期末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净资产比

例(%) 

000905 
鹏华安盈宝货

币 A 
775,147.42 775,147.42 23.24 

009824 
鹏华添利宝货

币 B 
529,100.59 529,100.59 15.86 

3.5 期末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比例为 100.03%，符合合同及相关规定。 

4 管理人履职报告 

4.1 投资经理（或投资经理小组成员）情况 

投资经理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梁旸 硕士研究生 14年 

梁旸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硕

士，14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广发

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分析师。2014 年

05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

员，现担任权益投资一部投资经

理。梁旸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4.2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本组合本报告期内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进行操作。 

2023年市场全面下行，上证指数下跌 3.7%，深证成指下跌 13.54%。代表新兴成长方

向的创业板指下跌 19.41%，科创 50指数下跌 11.24%。 

今年中美经济的走势似乎和年初市场预期的大相径庭。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低于市场

预期，这种弱现实与中国本轮库存周期的节奏较为一致。而从三季度的经济数据中已经见

到复苏端倪，虽然四季度经济数据又有部分调整迹象，但是在经济底部复苏的过程中，阶

段性的波折也是在所难免的。 

展望未来，在库存周期见底回升和政策周期回暖的双重带动下，国内经济有望进入持

续弱复苏的通道。美国在本轮大幅加息周期中，经济增速持续超出市场预期。而美国部分

经济数据与国债利率分别在 10月和 11月份呈现出见顶迹象，在美国当前债务体量下难以

持续维持高利率状态，因此我们认为本轮加息周期已进入末端，对非美国家的汇率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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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估值压制有望结束。从 A股和港股的估值水平来看，当前处于历史底部区域，股息率

水平则处于历史中部区域，从长期的隐含回报率来看，当前市场具备较强的吸引力。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公司制定了《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规定》，将公司管理的不同资产组合的授权、研究分

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等投资管理活动均纳入公平交易管理，在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中

制定公平交易的控制规则和控制活动，严禁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交易、

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公司对不同投资组合在不同时间窗口下的同向交易价差进行

专项分析，未发现不公平对待各组合或组合间相互利益输送的情况。 

2、本资产管理计划与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业绩比较的专项说明  

本资产管理人旗下无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证券投资基金。 

3、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违法违规并且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造成损失的异常

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5 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在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有

关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任何损害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

地履行了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在投资运作、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计算、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

上，不存在任何损害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资产

管理计划合同的规定进行。  

本托管人依法对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和披露的本定期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 

6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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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 是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4)第 25621号 

审计报告收件人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全体委

托人 

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注册会计师的姓名  魏佳亮，胡莲莲 

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址  中国上海市 

审计报告日期  2024年 3月 27日 

7 报告期内财务状况 

7.1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上年度末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资产：  
  

货币资金  751,585.68 470,438.82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收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107.64 - 

应收申购款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85,256.26 6,010,718.99 

债权投资  - - 

其他债权投资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长期股权投资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3,336,949.58 6,481,157.81 

负债和净资产  本期末  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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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应付托管费  -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投资顾问费  - - 

应交税费  - - 

应付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其他负债  1,000.00 - 

负债合计  1,000.00 - 

净资产：  
  

实收基金  60,918,808.80 60,918,808.80 

其他综合收益  - - 

未分配利润  -57,582,859.22 -54,437,650.99 

净资产合计  3,335,949.58 6,481,157.8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336,949.58 6,481,157.81 

7.2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3年 01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01月 0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一、营业总收入  -3,143,208.23 905,542.86 

1.利息收入 2,146.86 1,671.38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31,545.37 32,785.87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176,900.46 871,0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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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 - 

5.其他业务收入（损失以“-”号

填列） 
- - 

二、营业总支出 2,000.00 - 

1．管理人报酬 - - 

其中：暂估管理人报酬 - - 

2．托管费 - - 

3．销售服务费 - - 

4．投资顾问费 - - 

5．利息支出 - - 

6．信用减值损失 - - 

7．税金及附加 - - 

8．其他费用 2,000.00 - 

三、利润总额 -3,145,208.23 905,542.86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3,145,208.23 905,542.86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45,208.23 905,542.86 

7.3 净资产变动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实收基金 
其他综合

收益 
未分配利润 净资产合计 

一、上期期末余额  60,918,808.80 - 
-

54,437,650.99 
6,481,157.81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 

前期差错更正  - - - - 

其他 - - - - 

二、本期期初余额  60,918,808.80 - 
-

54,437,650.99 
6,481,157.81 

三、本期增减变动额（减少

以“-”号填列）  
- - -3,145,208.23 

-

3,145,208.23 

（一）综合收益总额  - - -3,145,208.23 
-

3,145,208.23 

（二）产品持有人申购和赎

回  
- - - - 

其中：产品申购  - - - - 

产品赎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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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分配  - - - - 

（四）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

存收益  
- - - - 

四、本期期末余额  60,918,808.80 - 
-

57,582,859.22 
3,335,949.58 

上年度可比区间 
    

一、上期期末余额  60,918,808.80 - 
-

55,343,193.85 
5,575,614.95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 

前期差错更正  - - - - 

其他  - - - - 

二、本期期初余额  60,918,808.80 - 
-

55,343,193.85 
5,575,614.95 

三、本期增减变动额（减少

以“-”号填列） 
- - 905,542.86 905,542.86 

（一）综合收益总额 - - 905,542.86 905,542.86 

（二）产品持有人申购和赎

回 
- - - - 

其中：产品申购 - - - - 

产品赎回  - - - - 

（三）利润分配  - - - - 

（四）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

存收益 
- - - - 

四、本期期末余额  60,918,808.80 - 
-

54,437,650.99 
6,481,157.81 

7.4 附注 

7.4.1 资产管理计划基本情况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5年 3 月 27日正式成立，管理人为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本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和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行业实务操

作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7.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9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

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的财务状况以及本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和净资产变动情况等有关信

息。 

7.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资产管理计划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包含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

计量、实收基金、损益平准金、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税项等，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 

7.4.5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资产管理计划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也未发生重大会

计差错变更。 

7.4.6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无。 

7.4.7 金融工具风险 

本资产管理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金融工具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及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管理计划在履行与金融负债有关的义务时遇到资金短

缺的风险。流动性风险一方面来自于持有人要求赎回其持有的份额，另一方面来自于投资

品种所处的交易市场不活跃而带来的变现困难或因投资集中而无法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

情况下以合理的价格变现。信用风险是指资产管理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

约责任，或者基金所投资证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等情况，导致基金资

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资产管理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

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类价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本资产管理计划制定了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并设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

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风险。 

7.4.8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方法 

本资产管理计划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通过以下三个层次的输入值进行相关金

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

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相关

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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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8.1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关系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托管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意大利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子公司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8.2 关联方报酬 

8.2.1 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3年 01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上期 2022 年 01月 0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

计划应支付的管理费  
- -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年费率为 0.30%,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日管理费＝前一

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0.30%/当年天数。本组合从 2020年 5月 29日起不再计提

管理费。 

8.2.2 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3年 01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上期 2022 年 01月 0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

计划应支付的托管费  
- -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年费率为 0.10%，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日托管费＝前

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0.10%/当年天数。本组合从 2020年 5月 29日起不再计

提托管费。 

8.2.3 浮动管理费 

注：本报告期未发生此事项。 

8.2.4 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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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报告期未发生此事项。 

8.3 本资产管理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内未参与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

承销的证券。 

8.4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9 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9.1 投资经理变更 

无。 

9.2 公司关联人员的持有情况 

项目 
持有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

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配偶 >=100 

计划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及其配偶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 -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关联方投资、持有本资产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及相关管理制度

的规定。 

9.3 报告期内开放期的相关说明 

无。 

9.4 其他 

2022年 11月 2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裁定对

工大高新及其四家子公司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和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工大高新等

五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担任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因重整事

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022 年 11月 23日起“工新 3”股票暂停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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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 月 13日，哈中院裁定批准《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并终止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合并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

段。2023年 11 月 10日，工大高新收到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黑 01破 86号

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的《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并终结

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破产重整程序。2023 年 12月 12日，工大高新发布《哈尔滨工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

股票转让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工新 3”股票自 2023 年 12月 13

日起恢复转让。 

“工新 3”复牌交易后，截至报告期末，委托人代表仍未向本计划管理人出具卖出指

令，鉴于此，提请委托人特别关注可能失去交易机会的风险。后续如委托人代表出具有效

卖出指令，本计划管理人将依照执行。特别提示各委托人，“工新 3”股票复牌后交易日

成交价格（含收盘价）不代表本计划股票卖出价格，也不代表本计划资产净值，本计划股

票卖出价格以届时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10 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03 月 29日 

 


